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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办发〔2021〕2 号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高唐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垂直

管理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，切实改善我县环境空气质

量，确保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，结合人员变动和工

作实际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对高唐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

组及 8 个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推进组予以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

组 长：杨曙光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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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王清水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刘 莹 副县长

张怀恒 副县长

岳宗恩 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

姜建国 副县长

成 员：赵志新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政府办公室主任

姚思壮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

王 锐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融媒体中心主任、

县广播电视台台长

赵 锐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刘昕宇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王庆荣 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

杨 军 县大数据中心主任

刘 峰 县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

郭 超 县委老干部局副局长

殷国颖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张洪伟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贺 伟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

刘新华 县民政局局长

徐启静 县司法局局长

赵士军 县财政局局长

郭文峰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

- 3 -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姚美庆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

崔建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徐 林 县水利局局长

任希恒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张道忠 县商务投资促进局局长

浦杏军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
于永峻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殷光磊 县应急局局长

程庆江 县审计局局长

刘 磊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张恒祥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刘时雨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

白长国 县统计局局长

邵 东 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穆国庆 县税务局局长

张金同 县气象局局长

杜吉鹏 县房地产服务中心主任

王 勇 县公用事业建设服务中心主任

郭文广 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

赵 军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赵永斌 高唐州报社副总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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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荣涛 国网高唐县供电公司总经理

梁峰康 中国人民银行高唐支行行长

贾国安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
张立民 三十里铺镇党委书记

黄 磊 鱼邱湖街道办事处主任

金 超 人和街道办事处主任

高鲁华 汇鑫街道办事处主任

刘传华 清平镇镇长

侯立超 梁村镇镇长

赵汝全 尹集镇镇长

赵 伟 固河镇镇长

韩 伟 琉璃寺镇镇长

杨丽丽 姜店镇镇长

李永民 赵寨子镇镇长

刘 瑾 杨屯镇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张怀恒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赵锐、董旭

海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小组成员会

议；负责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调

度各成员单位关于县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各项决议、决定的贯

彻执行情况，并根据工作需要将相关情况向各成员单位进行通报。

二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推进组成员及工作职责

（一）能源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姜建国 副县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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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刘 峰 县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殷国颖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赵士军 县财政局局长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姚美庆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

任希恒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张恒祥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刘时雨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王 勇 县公用事业建设服务中心主任

赵荣涛 国网高唐县供电公司总经理

能源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发展改革局，殷国颖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解希富任办公室副主任，

具体负责能源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 日前向县大

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督导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度，压缩煤炭存量消费、加

快淘汰落后燃煤机组，严防居民劣质散煤复烧，推进农业生产（含

畜禽养殖）供热能源替代，减少煤炭消费；

2.督导严厉打击劣质煤使用，推广洁净型煤，着力控制新增

煤炭消费，提高煤炭使用效率；

3.督导清洁能源使用，大力增加清洁能源供给能力，大力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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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天然气供给能力，大力调整能源布局；

4.督促调整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结构布局，推动高耗能行业转

型升级，助力新旧动能转换；

5.督导扩大集中供热范围、实施清洁取暖，完成“气代煤”或

“电代煤”改造任务；

6.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
7.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成品油监管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姜建国 副县长

副组长：刘 峰 县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张道忠 县商务投资促进局局长

姚美庆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崔建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殷光磊 县应急局局长

张恒祥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穆国庆 县税务局局长

贺 伟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

杨 军 县大数据中心主任

成品油监管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商务投资促进局，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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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商务投资促进局二级主任科员吴英光任办

公室副主任，具体负责成品油监管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

日前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督导落实高唐县成品油监管联席会议职责；

2. 督导企事业单位自备油罐监管，加强对成品油经营企业的

监督检查，把成品油市场监督检查列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内容；

3. 督导查处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成品油行为，加

强成品油流通监管；

4. 督促加大对成品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，依法查处取

缔无证无照经营黑加油站点及流动加油罐车，做好相关油品溯源

工作；

5. 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
6. 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张怀恒 副县长

副组长：赵 锐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崔建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殷国颖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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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恒祥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赵 军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，崔建军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交通运输局二级主任科员李立新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具体负责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 日前

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督促减少公路运输量，压缩公路货物运输量，加快油气输

送网络建设，压减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；

2. 督促提升公路运输效率，加快推进城市集约货运配送，实

施公路运输绿色化改造；

3. 督促增加铁路运输量，大力提高多式联运货物运输量；

4. 督导开展清洁运输、清洁柴油车和清洁柴油机三项行动；

5. 督导加快改造淘汰老旧车辆、采用稀薄燃烧技术或“油改

气”的老旧燃气车辆；

6. 督导新生产车辆环保达标监管；严格实施国家机动车油耗

标准，强化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，严厉打击生产、进口、销售不

达标车辆违法行为；

7.督导加强在用车监督执法检查。推进治超联合执法常态

化、制度化，加大对超限超载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，严格实施“一

超四罚”。构建完善部门联合监管执法模式，加大道路监督执法抽

测力度，强化集中停放地入户监督抽测，加强重污染天气期间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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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货车运输管控；

8.督导机动车强化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，建立完善在用汽车

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（I/M 制度）；

9.督导非道路移动机械摸排、编码、登记、监测等相关工作，

按要求实施新的排放标准；

10.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

馈问题整改；

11.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四）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张怀恒 副县长

副组长：赵 锐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任希恒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赵士军 县财政局局长

徐 林 县水利局局长

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任希恒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农业农村局农民负担调查中心主任王学泉任办

公室副主任，具体负责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

日前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督促发展高效农业、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，实施农药减量

控害、化肥减量增效、有机肥增施替代工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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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督促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，实施秸秆等农业生产废

弃物资源化提升、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，改进养殖场通风环境，

加快微生物处理、臭气控制等技术模式应用，减少氨挥发排放；

3. 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
4. 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五）工业企业大气治理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张怀恒 副县长

副组长：赵 锐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殷国颖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赵士军 县财政局局长

姚美庆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

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刘 磊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工业企业大气治理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局，董旭

海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生态环境局副主任科员王琳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具体负责工业企业大气治理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 日前

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督促加强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，确保达标排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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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督促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，提高准入门槛，从源头遏制高

污染、高排放企业；

3. 督促加强排污许可管理。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

理名录要求，按计划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；

4. 督促强力推进工业锅炉（炉窑）大气污染深度治理；

5. 督促提升 VOCs 综合治理水平，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

管控；

6. 督促坚决治理“散乱污”企业，发现一家取缔整改一家；

7. 及时修编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预案及工业源重污染天气

应急减排清单，督导工业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；

8. 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
9. 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六）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姜建国 副县长

副组长：刘 峰 县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沈 军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殷国颖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

赵士军 县财政局局长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任希恒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浦杏军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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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光磊 县应急局局长

刘 磊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张恒祥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邵 东 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工业和信息化

局，沈军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轩任办公室

副主任，具体负责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

日前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督导淘汰落后产能，以化工等行业为重点，依法依规关停

退出一批能耗、环保、安全、质量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

或淘汰类产能的工业企业；

2. 督导依法清理违法违规产能，严防已淘汰和化解的落后、

过剩产能异地复产；

3.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，督导开展错峰生产工作；

4. 督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培育壮大绿色动能，提升园区

集约发展水平，加快传统行业绿色动能改造；

5. 督促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、文化创意产业；

6. 督促大力优化空间布局，调整优化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定

位的产业布局、规模和结构；

7. 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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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七）机动车污染防治和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岳宗恩 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

副组长：王庆荣 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

成 员：赵 军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贺 伟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

崔建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刘时雨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

殷光磊 县应急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郭文广 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

机动车污染防治和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

交警大队，赵军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县交警大队二级警长韩大志、

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杨国勇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具体负责机动

车污染防治和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 日前向

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在入高主要入口，每周开展外埠营运柴油货车排放检查行

动，对达不到排放标准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；

2. 督导严格执行柴油货车限行区的各项措施；

3. 对排放不合格、冒黑烟等上路行驶机动车依法处罚情况进

行督导，督促建设违法上路车辆抓拍系统，实现对冒黑烟柴油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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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的非现场执法；

4. 督促制定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重型车辆跨省、市快

速通行主通道及副主通道的路线设计方案，优化重型车辆绕城通

道，加大高污染机动车限行，减少城市建成区机动车污染；

5. 督导公安交管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安全监管、城市综

合执法等部门，对在用机动车的联合检查；

6. 督导县域内烟花爆竹禁放工作落实；

7. 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
8. 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八）扬尘污染和城市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推进组

组 长：王清水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副组长：郭 超 县委老干部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姚美庆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

赵士军 县财政局局长

李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崔建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徐 林 县水利局局长

刘时雨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

董旭海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杜吉鹏 县房地产服务中心主任

王 勇 县公用事业建设服务中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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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文广 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

扬尘污染和城市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设在县住

房城乡建设局，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姚美庆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董华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具体负责扬

尘污染和城市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推进组日常调度，每月 3 日前向

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上月工作推进情况。

重点工作职责：

1. 督导提升施工扬尘防治水平，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；督

促建筑施工工地全面落实扬尘治理“六项措施”，安装在线监测和

视频监控设备，并与主管部门联网；拆迁（拆除）工地拆迁作业时

必须湿法作业，做好围挡、覆盖、洒水等抑尘措施；

2. 督导市政、公路、水利等线性工程必须采取扬尘控制措施；

3. 督促实施绿化造林工程，降低扬尘污染强度，切实发挥绿

化降尘作用，有效降低 PM2.5和 PM10浓度；

4. 督促推广发展绿色建筑，强化建筑节能，推动提质增效；

5. 督导道路扬尘污染治理；严格落实“路长制”要求，大力推

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，提高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和洒水比

例；深入推进城市道路深度保洁工作；

6. 督导渣土车辆管控，规范渣土运输车辆通行时间和路线，

在运渣土车必须采取密闭、冲洗等防尘措施，对不符合要求上路

行驶的按上限处罚并取消渣土运输资格；

7.督导落实城市面源污染防控；强化城市餐饮油烟治理，加

大露天烧烤污染、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、露天焚烧秸秆落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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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油烟整治力度；

8.督导相关部门完成中央、省、市各类环保督察、督导反馈

问题整改；

9.督导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和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3 日印发


